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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

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挂牌公司股

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

融资》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或“主办券商”）作为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丽莎”或“公

司”）发行股票的主办券商，现就爱丽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核查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6年公司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1月18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

2016年2月5日经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本次定向股票发行

对象为陈新初、孟正兵、蒋明聪、梁仙华，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12元，向发行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0,000,000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22,400,000元。本次定向发行

的认购方式为债权和现金认购结合的方式，其中以债权21,392,000.00元认购

19,100,000股，以现金1,008,000.00元认购900,000股。现金募集资金于2016年2月19

日前存入常山联合村镇银行账户（账号281012010109911715），存入金额为

1,008,000.00元。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6年2月29日出具的

致同验字(2016)第110ZC0124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验证。本次定向发行于2016年4月15日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关于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

2016[3018]号）。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2016年8月24日，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2、2016年公司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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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8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股票发行方案》，

2016年5月16日经2016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本次定向股票发

行对象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合计23名自然人，每股发行价格

为人民币1.6元，向发行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2,770,000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432,000.00元。募集资金于2016年5月23日前存入常山联合村镇银行账户（账号

281012010109911715），存入金额为4,432,000.00元。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于2016年5月27日出具的致同验字(2016)第110ZC0282号《验资报告》，对

公司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本次定向发行于2016年7月7日取得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4861号）。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2016年8月24日，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3、2016年公司第三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6年12月12日，公司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浙江爱

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股转系统函[2016]9163号）的

确认，发行人民币普通股8,000,000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70元，共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13,600,000.00元。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于2016年11月17日出具致同验字(2016)第110ZC0633号验资报告，对公司本次定向发

行股票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银行浙江常山联

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且已按照相

关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283012010101359280。公司此次股票发行，已设立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开户银行：浙江常山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账号：

283012010101359280

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2016年12月31日，上述募集资金

已使用9,480,455.00元，期间利息收益8,575.43元，账户余额4,128,120.43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管理情况

1、公司 2016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2016年 2月 19日前存入常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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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村镇银行账户（账号 281012010109911715），2016年 4月 15日取得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

的函》，2016年 4月 15日之前募集资金一直存放该账户内。截至 2016年 8月 24日，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故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尽管本次定向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专户管理，但公司

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

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

2、公司 2016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于 2016年 5月 23日前存入常山联

合村镇银行账户（账号 281012010109911715），2016 年 7月 7 日取得全国股份转让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爱丽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公告

编号：2016-0713登记的函》，2016年 7月 7日之前募集资金一直存放该账户内。截

至 2016年 8月 24日，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故未与主办券商及商业银

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尽管本次定向发行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专户管理，但公司严格按已有的资金管理制度和审批权限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管理，确保募集资金严格按照《股票发行方案》规定的用途使用。

同时，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

者的利益，公司将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发布<挂牌公

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

挂牌公司融资>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16]63号）的规定，公司已制定《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16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后，将及时披露。

3、公司 2016年第三次定向发行股票于 2016年 9月 20日公司董事会第一届董事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专户的议案》，公

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银行浙江常山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三方监

管协议《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且已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283012010101359280。公司此次股票发行，已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开户银行：

浙江常山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账户账号：283012010101359280，截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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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 31日，公司共募集资金 13,600,000.00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使用 9,480,455.00

元，期间利息收益 8,575.43元，账户余额 4,128,120.43元。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公司2016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1月20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承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债权21,392,000.00元和现金1,008,000.00元，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均用于购买原材料、部分固定资产及公司日常支出等用途，

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

2、公司2016年第二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4月28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承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本次募集资金均用于购买原材料、公司日常支出等用途，募集资金全部

使用完毕。

3、公司2016年第三次定向发行股票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公司2016年9月20日公告的《股票发行方案》承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截止2016年12月31日，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3,600,00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80,45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80,455.00额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的比例
-

承诺投资

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

总额

2016 年度实际

投入金额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入金额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变化

补充流动

资金
13,600,000.00 9,480,455.00 9,480,455.00 是 否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使用 9,480,455.00 元，期间利息收益

8,575.43元，账户余额 4,128,120.43元。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爱丽莎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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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已按《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

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等有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本

期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况。

六、主办券商主要核查内容

主办券商主要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账户信息、银行对账

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

集资金使用授权审批流程以及相关会议纪要等。

七、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通过核查，主办券商认为：

1、公司募集资金均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不存在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情形；也不存在在取得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出具本次股票发行股份登记函之前使用

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的情形。

2、公司募集资金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

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的情形；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

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或挪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利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情形。




